附件1
第十一届“汇创青春”上海大学生文化创意作品展示活动作品报送要求
（互联网+文创类、工艺美术类）
注：各类别作品申报根据以下要求提交相关材料，同时都须填报附件2参赛作品推荐汇总表
	类别
	参赛对象要求
	作品完成时限要求
	作品类别
	参赛要求
	备注

	互联网+文创
	在校大学生（含研究生、留学生）
	项目须为学生在校期间完成，往届活动获奖项目不得再次参评
	互联网+文创类创业项目。
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类型：“互联网+”新业态、“互联网+”传统产业、“互联网+”公共服务、“互联网+”非遗产品传承、互联网+”公益创业。
	1.项目以团队为单位报名参赛，可以跨学院跨专业组建团队。每个团队的参赛成员（实际核心成员）不少于3人，不多于15人（含团队负责人），指导教师不超过5人。
2.作品类别要求：
（1）“互联网+”新业态：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孕育的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的创新创业项目；
（2）“互联网+”传统产业：将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等传统产业领域的创新创业项目；
（3）“互联网+”公共服务：依托数字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艺术、老字号品牌等进行保护、传承与创新性发展的创新创业项目；
（4）“互联网+”非遗产品传承：基于互联网的非遗文化保护传承的创新创业项目；
（5）“互联网+”公益创业：弘扬公益精神，以商业手段或公益模式解决农业农村、城乡社区发展的实际问题的创新创业项目。
3.参赛所提交作品须真实、健康、合法，无任何不良信息，项目立意应弘扬正能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参赛项目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所涉及的发明创造、专利技术、资源等必须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或物权；抄袭、盗用、提供虚假材料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一经发现即刻丧失参赛相关权利，并自负一切法律责任。
[bookmark: _GoBack]4.所有入围作品需参加上海大学生文化创意作品分类展示活动及集中展示活动。
	每件作品需单独设立文件夹，文件夹命名格式“学校名_负责人姓名_《参赛作品名》”。
每件作品文件夹内材料为：
1. 附件2汇总表
2. 参赛报名表和汇总表电子稿（见附件3）
3.项目创业计划书（PDF文件）、项目ppt（PDF文件）及其他可展示项目内容的材料。（每类材料都不超过30M）

待学校组织遴选后另行通知推荐项目至市级平台线上报名


	类别
	参赛对象要求
	作品完成时限要求
	作品要求
	作品呈现形式
	作品提交要求

	工艺美术
	在校大学生（含研究生、留学生）。

	在校期间完成的作品，且未曾参与过往届“汇创青春”的工艺美术类实物作品。

	所有参赛作品须为已制作完成的工艺美术类实物作品(不收取草图、手稿类、效果图、课堂习作及半成品作品）。
非工艺美术类作品请勿报送，所有作品不得一稿多投，往届活动作品不得再次参评。
参赛作品名称及内容意识形态、政治方向、价值导向正确，不得包含色情、暴力、恐怖、反动等信息，不得违反国家政策方针及法律法规，严禁使用社会名人、明星图片和信息。参赛者须承诺参展作品为原创作品，不得出现抄袭仿冒他人成果等现象，如出现作品抄袭、违反版权、商标、专利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侵犯第三方权益等情况，由参赛者自行承担所有法律责任。
	作品主要门类：含陶瓷、首饰、玉雕、玻璃、漆艺、珐琅、雕刻、布艺、刺绣、编织等。
每位作者（含第二作者）最多提交一件/组作品，系列作品按1件作品进行评选。

	报名作品提交材料：
附件2和2026年第十一届“汇创青春”--综合艺术类（工艺美术）作品参评推荐情况信息汇总表（见附件3）。并提供作品高清实物照片2-4张（包含2张作品局部细节高清图，单张JPG照片不小于2M）。每件作品建立子文件夹命名为：作者+学校+作品名称（子文件夹请勿压缩）
学校遴选后推荐至市级参赛，市级组委会组织作品入围初评，入围作品将通知到相关院校活动负责人，初选未入围作品不另行通知。围作品实物送件时间：2026年4月中下旬（具体时间另行通知为准）。




